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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四阶段发展的
判定及特征分析一

口谷小勇 朱宏斌 张清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712100]

[摘要]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税制。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迥异于其他农业税

制的诸多特点和较长时段之实行，而且还在于它对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税制及此后的我国农业税制

产生过重大影响。根据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发展大致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

汉魏之际的发端、魏晋时期的初步形成、南北朝及隋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成熟与崩溃的两大

变奏。

[关键词】 人丁为本税制； 晋唐； 均田制； 三长制； 计帐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7)02—0060—04

东汉末年至唐朝两税法实行以前，各朝的农业税

制虽各有差别，但也有诸多共同特点，即：税目主要由

田赋、户调和徭役构成；课征以实物为主；以均田制和

户籍管理制为制度基础；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是遵循以

人丁为本的基本原则。由此来看，可以说它们采用的

是同一类税制。本文将其称作“以人丁为本之农业税

制”，为了表述方便，简称之为“人丁为本税制”。为表

明其在这一时段的历史属性，推究其主要在晋朝至唐

朝前期实行，本文称这一时段的农业税制为“晋唐人

丁为本税制”。

晋唐人丁为本税制不仅具有迥异于其他农业税

制的前文所述之特点，而且实行时间也较长，达500

余年；另外，它还对同时期的日本农业税制及此后的

我国农业税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晋唐人

丁为本税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研究触

角几乎涵盖这一税制的各个方面。但是，纵观这些研

究成果，亦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缺憾：一是时限

上多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朝代，分析的时间单元过

小；二是内容上以课征制度或管理体制的单个方面为

主，研究的内涵略显单一。这一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学界对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及这一时段内各朝农

业税制的全面认识和评价。因此，打破朝代界限，从

长时段、整体性的视角探究课征制度、管理体制及其

相互间在这一时段的整体变动状况，对晋唐人丁为本

税制的形成及发展作一次全面动态的宏观审视，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梳理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发展的历

史脉络可知，其大致经历了从产生到初步形成、从发

展到成熟、再到崩溃四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具有

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汉魏之际的发端

关于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发端的时间和标志，目前

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对于晋唐人丁为本税

制主税目之一——“调”的出现，则有了较为详细的探

究，甚至有些学者通过词性的变化来分析和断定它的

源起，认为“调”在两汉已起源，税额确定参考户赀状

况，曹魏“户调”是沿袭两汉“调”的名称和征纳方

法⋯。应该说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探究汉唐农业税制

的源起具有非常明确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不能仅

仅籍此就认为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即已发端。原因有

三：其一，在两汉农业税制正处于发展和成熟时期并

能够充分有效运转的前提下，说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

税目之一——“调”已开始萌发，这有违事物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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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理；其二，在曹魏之前的两汉时期，“调”是“没有

规定其数额及交纳物”的u1，而且是“不甚重要”的幢j，

不具备作为一个税目应有的条件，只能算苛捐杂税的

一种，更不是作为主要税目存在的；其三，如果仅以

“调”这个单一因素的出现就说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发

端，判定也似有些武断。

本文经过对已知的各种相关文献资料综合分析，

认为晋唐人丁化农业税制应发端于汉魏之际，主要依

据是曹操颁布的“归田租令”。“其田租亩四升，户出

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3’这一法令的

颁布，在法律层面上表明了东汉的农业税制此时彻底

崩溃，已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完全有效运转，因此，国家

正式把它废止。同时，尤为重要的是，它确立了许多

有别于两汉及以前的新税制要素：税目由“田赋”和

“户调”简单构成，再无其他税目及附加税；以往不是

主税的“调”，被“加以固定化及普遍化”⋯，明确规定

其课征物和税额以及课税方式——按户实行，并被提

升为农业税的一个主税目；田赋税率由比例税率改为

定额税率，也即固定税额制。观察西晋至唐朝前期时

段内各朝的农业税制，它们的许多要素显然都是以这

些新税制要素为基础建立的，换而言之，也即这些新

税制要素为此后相关税制要素的建立提供了雏形。

因此，“归田租令”所释放出来的这两条信息充分说

明，它就是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源起点。

据已知史料推测，“归田租令”一直被实行到“课

团制”建立，因为未见有关于新的农业税制在此期间

出现的记载。反而是魏文帝时期“置度支尚书”H1，建

立起的由度支尚书统领度支部、金部、仓部和库部共

同总理农业税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弥补了法令所

定之农业税制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不足，并为此后

户部总理农业税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模

式。故而“归田租令”的颁行时间，即自东汉建安九年

八月到曹魏末期课田制的实行，是晋唐人丁为本税制

的发端期。

二、魏晋时期的初步形成

关于曹魏、东西晋及十六国时期(简称魏晋时期)

在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发展中所属的历史时段，学界的

观点只有一种，即西晋是其初步形成时期，而且还未

对其做一充分的论述。本文总括魏晋时期的农业税

制特点，并把其与此后各朝的农业税制加以比对，认

为不单是西晋一朝，包括曹魏后期和东晋，都是晋唐

人丁为本税制的初步形成时期。

本文做出这一判定的重要依据就是前文所提的

“课田制”。课田制初行于曹魏后期：“凡民丁课田夫

五十亩，收租四斛”bo，其出现对于晋唐人丁为本税制

的形成具有重大推进意义。就内容来讲，毋庸置疑，

它是一种田赋制度，但是在其下田赋课征采用的是何

种课税方式，由于已知传世文献中再无第二条史料予

以佐证和解释，学界的解读分歧较大。但是，根据政

府实行此制度的背景和目的分析，可以说是“依人按

丁”。田赋的课征方式由“依田亩”转为“依人丁”，与

户调和徭役的课税方式大体统一，皆“依人丁”课征，

因此可以说，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人丁化课税方式自

此正式建立；但是，从更能体现课税方式的因素——

课税单位来看，其在魏晋时期又是比较简单的，因为

田赋、户调和徭役三主税目的课税单位基本上是相异

的，没有统一起来。如相关的税制史料显示，“丁”是

魏晋时期各朝征发徭役通用的课税单位。除此之外，

西晋田赋的课税单位是“丁”，“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

之，女则不课”；户调的课税单位是“丁户”，“丁男之户

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H1。东

晋太元三年后的田赋课税单位是“口”，“王公以下口

税三斛”¨。。因此，课田制的实行及在课税方式方面

的意义、三主税目课税单位的相异，即足以说明晋唐

人丁为本税制在这一时段开始初步形成。

倘若单凭课田制带来的课税方式变化就作出如

此的论断，也许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我们回看课田

制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它还是这一时段农业税的物

质基础。曹魏和西晋实行课田制，传世文献记载明

确。如西晋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

亩”¨1。东晋和十六国时期的情况，由于史书没有明

确记载，无法直接判定；但与西晋实行占、课田制时的

背景及采取的措施相同或相似史实的大量存在，如荒

田众多、特权阶层可任意垦占、国家限制特权阶层过

量占有荒地和荫占人口等，说明它们仍沿用西晋的课

田制。课田制通过强迫人们自行占有的方式，虽非均

田制的直接分配方式，但让同一群体的纳税者拥有了

均等数额的课税荒田。课税荒田亩数相同，交纳田赋

数额相等，田赋自然可依人丁课征，进而主税目的课

税方式才可都归于依人丁。由此我们可知，课田制初

步构建起的不仅是晋唐人丁化税制的人丁化课税方

式，而且包括其物质基础——均田制的雏形。在主税

目由田赋、户调和徭役构成已定的前提下，这两个税

制要素的建立就相当于把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主体

框架廓立。因此，根据课田制的实行来断定晋唐人丁

为本税制在这一时段的初步形成地位，理由完全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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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合理的。

此外，两晋时期作为户籍的“黄籍”，把税籍的功

能全部兼具在内，也可以说明晋唐人丁为本税制至迟

于两晋已初步形成。东晋初年为照顾南渡之北方居

民，政府为他们设立了“白籍”，并规定入籍者享受免

纳农业税的优待。但是，自咸和年间开始又多次进行

“土断”，取消白籍，把白籍所记录之入丁按居住地全

部编入“黄籍”，让其与当地居民一样纳税服役。如

“义熙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6】。据此可推

知，东晋时期黄籍不仅是控制人口的凭据，而且还是

课征田赋、户调和徭役的重要凭据。而户籍可以作为

田赋、户调和徭役的税籍，田赋是必须要依人丁课征

的。因此，田赋、户调和徭役的课征都以黄籍为凭，说

明三主税目的课税方式已皆依人丁。史料显示，黄籍

是自西晋始对正式户籍的称呼。由此可说，晋唐人丁

化农业税制在两晋时期已形成。但晋唐人丁为本税

制的正式税籍是计帐，此时却由户籍来代替行使，这

又进一步说明它在两晋的形成仅是初步的。

三、南北朝及隋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南北朝及隋朝在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发展中

所属的历史时段，学界有着不同的争论，而且观点问

的分歧极为明显。总括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种：

北魏是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形成时期；北朝，包括北

魏、东西魏及北周、北齐，是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进一

步发展时期；隋朝是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成熟时期。

但是，本文基于南北朝及隋朝的农业税制特点，认为

这一时段属于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这一时段的农业税制，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

点：其一，发展了魏晋时期所确立的税制要素。第一，

部分或全部统一了田赋、户调和徭役的课税单位：梁、

陈朝规定三者皆为“丁”，“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

两、绵八两”、“租米五石”，“丁女减半”，“每岁役不过

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71；北朝及隋朝

把田赋和户调的课税单位定为“一夫一妇”，如北魏，

“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8】。第二，在丁中老小制

的基础上，北周及隋朝界定出徭役的年服役时间，如

隋朝“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7】。第三，北朝及隋

朝建立成熟的国有土地均分方式——均田制，分土地

为露田和桑田或麻田两类，把其直接按人均授于民。

其二，建立了一些新的税制要素。第一，隋朝规定年

五十及以上的应役者可以“输庸停防”no，建立以庸代

役制。第二，北朝及隋朝法定纳税者可以获得农业税

减免的群体和条件及税额，如北周规定：“丰年则全

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

征其赋”、“若凶札，又无力征”[7】，使农业税的减免制

度化。第三，为保证农业税，西魏、北周和隋朝建立计

帐，而且隋朝形成较完善的计帐编制法——输籍法。

第四，为使课征农业税有根据和准则，以及清查出隐

匿之户口，北朝及隋朝建立起三长制式的基层政权组

织，如北魏，“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

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1。

以这两个特点为依据，与魏晋时期农业税制和唐

朝租庸调法的异同作一比对，可以发现这一时段的农

业税制与它们既有许多的相同地方，又有着众多显著

的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在课税单

位、徭役的征发制度和物质基础的分配方式等方面，

它比魏晋时期农业税制有所进一步发展，却又未达到

唐朝租庸调法的严密程度；在以庸代役、税收减免制、

计帐和三长制式的基层政权组织等方面，魏晋时期农

业税制基本上是没有的，是它首先建立起来并完善初

步形成的晋唐人丁为本税制，而内容上却又未达到唐

朝租庸调法所具有的系统性。以三主税目的课税单

位为例，三个时段选用的都是人口的统计单位；但南

北朝及隋朝时期的部分或全部统一，与魏晋时期的相

异或部分统一、唐朝的全部统一又是明显不同的。这

些相同地方和不同之处直接说明：这一时段的农业税

制，总体上来看，比魏晋时期农业税制要完善，但缺乏

唐朝租庸调法的完备。因此，既然魏晋时期农业税制

和唐朝租庸调法分别是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初步形

成和成熟形态，那么自然这一时段的农业税制就是其

进一步发展形态。简言之，南北朝及隋朝时期是晋唐

人丁为本税制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四、唐朝成熟与崩溃的两变奏

唐朝前期的农业税制，史称“租庸调法”。学界普

遍以其作为晋唐人丁为本税制成熟的形态，认为它的

出现表明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已发展成熟。主要理由

有三：以“丁”作为三主税目的通用课税单位，人丁化

课税方式的设置达到了最佳，使因课税单位上存在的

漏洞而损失的税收降至最低点；建立纳税期限和折征

制度，完善此前已确立的要素内容，使晋唐人丁为本

税制应具有的要素齐全构建，并在内容上变得更加全

面；建立既具较强可操作性又相辅相成的管理方式，

组建起严密的管理网，为晋唐人丁为本税制的有效运

作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本文十分赞同学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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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晋唐人丁为本税制在唐朝前期已发展成熟，只税制崩溃的起点。它破坏了维系晋唐人丁为本税制

是在理由上认为还需要补充一点。 存在的制度基础。人口大量流亡，户籍发生紊乱，计

观察租庸调法对纳税者应负担税额的规定，群体账编制的基础丧失准确性；土地大规模荒芜，特权阶

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异。“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层猖獗兼并土地，均田制不复实行。晋唐人丁为本税

则随乡土所产，绫、绢、施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制自此无法保障国家获得足够的农业税收，以满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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